
附件1：

单位：人、万元

中央高校大学
生补助资金

已下达中央资金 本次预清算 本次下达

江门市 2,469,902  41,568       -1,450     1,450       -        

台山市 685,365    -402 565 163        

恩平市 370,330    -217 305 88         

开平市 469,157    -276 387 111        

鹤山市 233,569    -137 193 56         

蓬江区 208,160    -122 0 -122       

江海区 74,604     -44 0 -44        

新会区 428,717    -252 0 -252       

预清算2020年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及预安排2022年省级
补助资金明细表

一般居民补助资金

说明：1.2020年6月底参保人数根据《江门市2020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清算情况的报告》（江财社
[2020]267号）参保人数填报。
      2.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的确定办法，根据粤府办〔2018〕52号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保补助资
金省以上财政与市县财政分档比例分为四档，省以上财政对第一档补助100%，对第二档补助85%，对第三档补助
65%，对第四档补助3O%；省以上财政补助以外部分，由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共同负担。”我市属于第三档补助
标准，即中央对我市各市（区）补助总补助标准的30%，省对我市台山、开平、鹤山、恩平补助总补助标准的35%
（省对蓬江、江海、新会无补助）。
      3.预安排2022年省级补助资金按省下达资金文件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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